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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公告

科技部以外

政府單位來函

訂定校內

截止期限

公告計畫

徵求訊息

• 研究推動組收文
簽辦

• 計畫徵求有限制
每校申請件數者
請於研發處公告
期限前先告知申
請意願。

• 原則以截止期限
內告知者為優先

• 超過規定件數需
進行校內審查。

• 研發處網頁計畫
徵求區

• 每周三研發電子
報

• 校內電子公布欄

• E-mail轉知相關
系所



二、計畫申請

申請單位

擬具公文函稿
會辦相關單位

研發長/

副校長/校長決行

• 行政管理費務必以
委辦/補助機關核
給標準之最高上限
編列(本校規定：
政府機關之合作計
畫提撥 15 ％，如
另有規定者，從其
規定)。

• 如有自籌款請於核
章時加註經費來源

• 經費預算表請申請
單位先核章。

• 計畫徵求有限制
每校申請件數者，
請於研發處公告
期限前先告知申
請意願。

• 原則以截止期限
內告知者為優先。

• 超過規定件數需
進行校內審查。

• 研發長決行：無計
畫自籌款或計畫自
籌款已確定經費來
源。

• 副校長及校長決行：
計畫自籌款尚未確
定經費來源，請預
留公文陳核時間。



三、計畫核定

申請單位
收文簽辦

會辦
相關單位

一級單位主管/
副校長/校長決行

• 檢視經費核定表及合約書

內容是否正確。

• 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：除

教育部委辦計畫於申請時

已足額編列管理費外，其

餘計畫請填「本校執行委

辦/補助計畫經費行政管

理費補足方式申請表」隨

文陳核。

• 會辦主計室、研發處
• 如有檢附「本校執行委辦

/補助計畫經費行政管理
費補足方式申請表」併陳
情形請先會辦研發處，再
會主計室。

• 總金額200萬元以上：不論學術單
位、校級中心或行政單位均陳核校
長決行。

• 行政單位計畫:總金額50萬元以上
200萬元(含)以下由副校長核定; 50
萬元(含)以下由一級行政主管核定。

• 學術單位及校級中心計畫:總金額
10萬元以上200萬元(含)以下由副
校長核定;10萬元(含)以下由學院院
長及校級中心主任核定。

• 如有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情形，不
論核定金額大小仍需陳核副校長及
校長核定。

1 2 3



四、簽約請款

申請單位
擬具公文函稿

一級單位主管/
副校長/校長決行

委辦/補助機關
函復合約書備查

• 檢附合約書+收據(依據
合約書規定金額開立)

• 合約書用印不能用「用
印申請表」替代

• 會辦出納組、主計室、
研發處

•總金額200萬元以上：不論
學術單位、校級中心或行政
單位均陳核校長核定。

•行政單位計畫:總金額50萬
元以上200萬元(含)以下由副
校長核定; 50萬元(含)以下由
一級行政主管核定。

•學術單位及校級中心計畫:總
金額 10萬元以上200萬元(
含)以下由副校長核定;10萬
元(含)以下由學院院長及校
級中心主任核定。

•如有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情
形，不論核定金額大小仍需
陳核副校長及校長核定。

•會辦出納組、主計室(抽
存1份)、研發處

•研發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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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計畫變更-委辦/補助機關審核

申請單位
擬具公文函稿

會辦相關單位
由研發長決行

委辦補助機關
函復變更結果

• 教育部委辦/
補助計畫依
「核撥結報作
業要點」辦理

• 檢附經費變更
對照表、原核
定經費表及變
更後經費表

• 行政管理費請
隨同調整

• 經費變更表請先
會辦主計室核章，
再會辦研發處

• 經費變更表機關
首長欄位請於奉
核後至秘三組用
校長甲章

• 同意變更：會辦
研發處、主計室，
由主計主任決行

• 不同意變更：會
辦研發處，由研
發長決行

需報教育部辦理：

1.涉及一級用途別

(人事費、業務費、

設備及投資)互相

流用。

2.指定經費項目變更。

3.補(捐)助比率變更。

4.補(捐)助或委辦金

額之變更。

5.行政管理費之流入。

6.助理人員類別、職

級有變更、增列之

需要者，且計畫人

員超過4人。



六、計畫變更-校內審核
▲計畫變更請事前辦理

類 別 辦 理 方 式

教育部
計畫

填 表 專 簽

「本校執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經費變更申請表」
1.同一補助/委辦項目內支出用途變更
2.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人事費之經費流用
3.逾計畫執行期限始提出表列授權由本校內部行政流程辦理之變更，請
於申請表說明欄加註逾期變更之原因，並經所屬一級單位主管代判。

4.非指定項目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，除原計畫已有規定(含行政協助協議
書)外，助理人員類別、職級有變更、增列之需要者，於計畫人員不超
過4人為原則下，填變更申請表並循校內程序辦理。

☆其餘規範請參閱變更申請表-注意事項

1.欲調整已核定之支出標準者，若該支出標
準相關法規未規定者，簽案由副校長決行
(免會研發處)。

2.報支經費應以計畫執行期間內所發生支出
為原則。但於計畫期程前、後一個月內所
發生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，且該項支出
無須辦理經費流用者，請敘明原因，簽案
辦理，由所屬一級單位主管代判。
所稱「必要支出」，應依補(捐)助或委辦計
畫所定執行事項認定。

教育部
以外政
府單位
計畫

專 簽

1.經與委辦/補助機關確認變更事項得授權由校內行政流程辦理。
2.簽案請敘明委辦/補助機關、計畫名稱、計畫主持人、計畫編號、執行期限等資訊，並檢附原核定經費表及變更後經
費表。



七、計畫結案

申請單位

擬具函稿

會辦主計室

(收支結算表)

會辦研發處

(成果報告)

•無開立支票研發

長可代判

會辦出納組

(開立支票)
副校長決行

(一)教育部計畫之結報，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行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，檢附相關資料(經費收支結算表、

成果報告、應繳計畫款項、委辦計畫-資本門設備採購清冊)報部辦理結報事宜。

1.因故無法於原定期程內報核，應於期限截止前向教育部申請展延，並在教育部同意可延展期限內，

完成結報。

2.未依限結報且未依限申請展延者，教育部得於完成計畫結報前不再撥付相同計畫主持人或執行單位

新計畫款項，並得逕予撤銷該補(捐)助或委辦案件及收回已撥付款項。

(二)教育部以外計畫結報請依委辦/補助機關規定(含行政協議書或契約)期程辦理。



八、其他事項
(一)公文流程設定：請參閱「科技部以外政府部門產學合作計畫分層負責表(簡化版)」。

(二)作業流程：請參閱研發處網頁/作業流程/研究計畫/本校執行科技部以外政府機關計畫作業流程

(三)重申教育部函釋規定：國立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承接計畫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，或依學校行政作

業程序取得許可。

(四)退休教師擬以本校名義承接計畫：

1.需先和委辦機關詢問計畫主持人資格是否有相關限制?

2.委辦機關無相關限制者，請依校內流程，專簽會辦相關單位(人事室、研發處、主計室、總務處)，

經校長同意後始得執行。


